
成都天翔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对审计报告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的专项说明 

 

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四川华信”）

为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机构，其为公司 2020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

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认真审阅了四川华信所出具的带强调事项段无保

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开发行证券的公

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4 号 —非标准审计意见及其涉及事项的处理（2018 年

修订）》及《创业板上市公司业务办理指南第 2 号——定期报告披露相关事宜》

等相关规定，我们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四川华信为公司 2020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的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的

审计报告，客观和真实地反映了公司实际的财务状况，我们对审计报告无异议。  

二、公司董事会将积极采取措施消除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审计意见涉及的

内容，主要措施如下： 

1、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 

公司拥有丰富的环保设备产品线及大型装备制造经验，围绕“环保产业、国

际化、高端制造”战略发展规划，面向环保产业，以环保设备及高端制造为基础，

积极拓展水务环保等业务领域。公司虽然自 2018年陷入债务困境至今超过三年，

但主营业务并未改变，虽然无法承担重大订单，以公司现有条件保持着基本运营。 

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9 日与重整投资人签署了《重整投资协议》，且第一期

投资款 3亿元已于协议签署当日支付至管理人账户用于支付重整费用、共益债务、

职工债权、欠付税款、清偿债务以及支持上市公司经营等。重整投资协议的签订

是公司重整计划实施的重要环节，第一期投资款 3亿元的支付将有效地推动公司

重整程序的进程，有利于重整计划的顺利实施。如果公司顺利实施重整并执行完

毕重整计划，将有助于改善公司财务结构，化解债务危机，主营业务恢复正常重

新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另外，公司重整投资人有国有独资企业、民营企业，且其中两位重整投资人

都的主要营业范围均是环保业务相关领域，与公司主营业务相符，重整投资人的



加入给公司经营带来战略支持和新的发展空间，也能更好地完成资源整合，从而

实现多赢。 

我们相信，公司重整计划执行完成后，公司持续经营的重大不确定性将完全

解除。 

2、重整计划尚未执行完毕 

公司 2021年 4月 16日获得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批准了公司的重整计划，

2021 年 4 月 29 日公司与重整投资方签署了《重整投资协议》，该协议的签订是

公司重整计划实施的重要环节，管理人已收到战略投资人的第一期重整投资款 3

亿元用于支付重整费用、共益债务、职工债权、欠付税款、清偿债务以及支持上

市公司经营等。 

公司已根据《重整计划》债权清偿方案将对成都亲华科技有限公司的全部债

权2,428,844,569.34元（占用金额2,431,017,060.95元扣除公司于2019年10月23

日在《巨潮网》披露的《关于公司与债权人签订<债务抵偿协议>以解决公司控股

股东资金占用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债权人清单序号为第15的债权人豁免债权代替

控股股东及其关联偿还金额2,172,491.61元）提存至管理人处，管理人已按照《重

整计划》之债权清偿方案，以公司应收成都亲华科技有限公司2,428,844,569.34

元债权向公司债权人全部分配用于清偿公司债务，公司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问题及违规担保责任问题已得到彻底解决。 

公司正按照《重整计划》有序地执行，公司董事会认为在《重整投资协议》

的签署、第一期投资款3亿元已到账、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问题及违规担保

责任问题已彻底解决的情况下，重整计划将顺利执行，届时，公司将实现脱困恢

复正常的生产经营，并在战略投资者的引领下实现产业协同，增强公司的盈利和

可持续经营能力。 

 

 

 

 

 

 



成都天翔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唐治、李泉源、许文来 

2021 年 4 月 29 日 


